
 

京教函〔2020〕550 号 

 

 

各区教委、经开区社会事业局,各中等职业学校，北京学生活动

管理中心： 

为充分展示学校美育工作成果，不断强化美育育人功能，着

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，市

教委决定在 2021年 1月至 12月举办北京市第二十四届学生艺术

节（以下简称“艺术节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

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注重传承

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促进

美育实践活动优质均衡普及开展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、

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，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，建设向真、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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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、向美、向上的校园文化，积极推动学校美育改革与发展。 

二、活动原则 

（一）育人为本。坚持“五育”并举，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

以美培元，将美育融入学校教学和实践活动全过程，贯穿中小学

教育各学段，激发学生创新创造活力，积淀人文底蕴，陶冶高尚

情操，塑造美好心灵，增强文化自信。 

（二）普及均衡。坚持面向全体学生，以班级为基础开展多

元化、多层次与时俱进的艺术实践活动，为各学科有机融合创造

展示舞台，让所有学生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。搭建各区、学校间

的美育工作交流平台，促进区域美育均衡发展，着重为农村地区

学校、学生提供更多艺术实践，欣赏经典剧目的机会。 

（三）特色开放。鼓励各区、学校提升艺术实践活动的特色

性、开放性和趣味性，引导家庭成员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艺术节

活动，促进学校、家庭与社会互动互联，利用互联网、新媒体等

优势打造快乐难忘、文化氛围浓厚的艺术节。 

（四）创新引领。鼓励具有社会责任感，有一定影响力的社

会力量，学校师生创作富有时代精神、符合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

的优秀文艺作品。通过优秀节目区域联合展示、创新活动内容形

式、相互观摩交流等充分发挥艺术节品牌活动的交流平台作用，

促进各学段、各层次相互衔接，引导相邻区域形成交流常态机制。 

三、活动主题 

阳光下成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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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市教委 
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、各区教委 

北京市第二十四届学生艺术节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艺术节

办公室”）设在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。 

五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主办单位 

负责艺术节活动的宏观指导和市级展演的统筹协调，决定活

动策划、组织、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和关键问题；指导市艺术节办

公室开展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。 

（二）承办单位 

各承办单位负责执行市教委的决定，积极完成艺术节活动的

策划、组织和具体实施，制定安全预案等。 

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负责冬奥歌曲征集等活动的策划和

组织实施，负责协调指导各区开展艺术节活动。及时报告工作进

展并进行工作总结。 

各区教委在确保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基础上，按照市级活动

要求，组织各区艺术节活动的策划组织，并按照相关要求推选节

目参加市级活动。 

合唱项目市级展演活动分别由朝阳区、门头沟区教委负责承

办。戏剧（曲）项目市级展演活动分别由丰台区、昌平区教委负

责承办。器乐项目市级展演活动由西城区教委负责承办。舞蹈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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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市级展演活动由东城区教委负责承办。行进管乐（含行进打击

乐）项目市级展演活动由海淀区教委负责承办。 

六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认真组织、抓好落实。各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

认真落实相关要求，并制定、实施各区活动方案，充分调动学校

积极性并指导学校开展相关活动。要本着面向全体学生、学生自

愿参加的原则组织实施，将艺术节作为改进和加强学校美育工作

的重要抓手办好、办实。 

（二）挖掘特色、注重实效。各区、各学校要紧密结合学生

成长需求、紧密结合教育教学、紧密结合美育改革要求，不断丰

富各区和学校艺术节活动的内容与形式，真正发挥艺术节实践育

人的功能。充分利用“冬奥”、建党 100 周年等契机，发挥自身

特色创造性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，宣传冬奥精神和文

化内涵，促进爱国主义、诚信友善等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。 

（三）厉行节约、规范实施。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有关要求

严格落实经费管理和使用要求，厉行节约，确保各项活动规范节

俭开展，努力营造社会、家庭、学校支持参与学校美育改革发展

的良好氛围。 

（四）及时总结、促进发展。各区要及时对艺术节的组织开

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要注重听取各区的

情况反馈和意见建议，为提高艺术节组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、提

升艺术实践活动的内涵和品质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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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基础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市教委 

联系人：徐春生；联系方式：51994957 

（二）艺术节办公室 

联系人：王杨；联系电话：87550360 

通讯地址：东城区左安门西街 11号   邮政编码：100061 

活动网址：http://jw.beijing.gov.cn/tmc/ys/  

 

附件：北京市第二十四届学生艺术节活动方案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http://jw.beijing.gov.cn/tmc/y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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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一、活动对象 

本市具有正式学籍的中小学（包括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、

职业高中）、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。 

二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器乐市级展演 

（二）行进管乐市级展演 

（三）舞蹈市级展演 

（四）合唱市级展演 

（五）戏剧（曲）市级展演 

（六）冬奥歌曲征集 

（七）个人项目展演 

三、时间安排 

本届艺术节活动时间为 2021年 1月至 12月，分为三个阶段： 

（一）校级活动 

学校要充分利用北京优质文化和教育资源，因地制宜组织形

式多样的艺术普及课程，将课堂普及、学科融合的成果呈现在学

校艺术节的平台上，重点是营造浓厚的艺术节文化氛围，组织班

级艺术活动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展演、观摩，为学生的全员参与

创造更多机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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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级活动 

各区组织开展个人、集体项目展演，讲座，交流体验、夏令

营及艺术教师素养提升等相关活动，突出特色、提升品质。在区

级展演阶段，鼓励校与校、区与区间的展演、展示，促进相互交

流与学习。 

1.2021 年 4 月初，各区报送器乐、合唱、行进管乐市级展

演节目。 

2.2021 年 9 月下旬，各区报送舞蹈、戏剧（曲）市级展演

节目。 

3.即日起至 2021年 9 月，各区组织冬奥歌曲征集活动。 

（三）市级活动 

重点是加强区域、校际间的交流和学习，让学生、教师及家

长共同感受参与艺术节的成长与快乐。 

1.2021 年 4月下旬，组织器乐市级展演。 

2.2021 年 5月中下旬，组织合唱、行进管乐市级展演。 

3.2021 年 9月中旬，上报冬奥歌曲。 

4.2021 年 10月中下旬，组织舞蹈市级展演。 

5.2021 年 11月上旬，组织戏剧（曲）市级展演。 

四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器乐市级展演 

1.包括民乐、管乐、管弦乐合奏，人数为 45 至 80 人，乐团

指挥须为本校在职在编教师。 

2.每个乐团演奏两首曲目，时间不超过 15分钟，其中管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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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弦乐合奏中一首须为中国作品。 

3. 活动分组：分为小学组、中学组、九年一贯制组、十二

年一贯制组、集团化组、中等职业学校组。 

（二）行进管乐（含行进打击乐）市级展演 

1.行进管乐表演区域为 30米×40米，人数不超过 120人（含

旗队），演出时间小学组为 5至 8分钟，中学组、九年一贯制组、

十二年一贯制组为 6 至 10分钟。 

行进打击乐：包含行进打击乐器（必须包含行进小鼓、行进

通鼓、4面不同型号行进大鼓及镲）、键盘打击乐器、定音鼓等，

不得加入其他乐器门类，如管乐、弦乐等。人数不超过 50 人，

节目时间为 4 至 8 分钟，表演区域为 20米×30米。 

2.活动分组：分小学组、中学组、九年一贯制组、十二年一

贯制组、集团化组、中等职业学校组。 

（三）舞蹈市级展演 

1.舞种不限, 人数为 8 至 36 人，鼓励原创作品，鼓励与冬

奥主题相结合，时间不超过 5分钟。 

2.金帆舞蹈团除需遵循上述要求外，还需参加舞蹈即兴表

演。 

3. 活动分组：分为小学 1-3 年级组、小学 4-6 年级组、小

学组、中学组、九年一贯制组、十二年一贯制组、集团化组、中

等职业学校组。 

（四）合唱、戏剧（曲）项目及冬奥歌曲征集 

活动要求详见市教委《关于举办北京市第二十三届学生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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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的通知》（京教函〔2019〕566号）。 

（五）个人项目展演 

个人项目展演活动由各区组织实施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区域

特色、参考以下项目安排具体展演内容。 

1.器乐：只限独奏；不带伴奏（架子鼓除外）；演奏 1 首曲

目，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 

（1）西乐：包括钢琴、手风琴、电子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、

大提琴、低音提琴、小号、长号、圆号、大号、次中音号、长笛、

单簧管、双簧管、大管、萨克斯、打击乐。按小学 1 至 2 年级、

小学 3 至 4年级、小学 5 至 6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；其中

管乐项目按小学 5 至 6 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（2）民乐：包括二胡、京胡、板胡、扬琴、琵琶、阮、柳

琴、古筝、古琴、箜篌、唢呐、笙、管、笛、箫、民族打击乐。

按小学 1 至 2年级、小学 3至 4年级、小学 5 至 6 年级、初中、

高中分组进行；其中管乐项目按小学 5 至 6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

组进行。 

2.声乐：只限独唱；每人限报一个组别，演唱 1首歌曲，时

间不超过 5 分钟；伴奏形式限钢琴、音频伴奏（WAV 格式）。按

童声小学 1至 2年级、小学 3 至 4 年级、小学 5至 6 年级、初中

组，美声初中组、高中组，民族初中组、高中组分组进行。 

3.京昆：表演形式不限，时间不超过 5 分钟。按小学 1 至 2

年级、小学 3 至 4 年级、小学 5至 6 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4.曲艺：不超过 2 人；每人限报 1 个节目；时间不超过 7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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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。按小学 3 至 4 年级、小学 5至 6 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5.舞蹈：时间不超过 3分钟。按小学 1 至 2年级、小学 3至

4 年级、小学 5至 6 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6.朗诵：限诗歌，可配乐（WAV格式），时间不超过 3 分钟。

按小学 3 至 4年级、小学 5至 6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7.软笔书法：作品规格不超过 4 尺（字体不限），时间为 90

分钟。按小学 1至 2 年级、小学 3 至 4 年级、小学 5 至 6 年级、

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8.硬笔书法：作品规格 16 开，不超过 50 个字，时间为 90

分钟。按小学 1至 2 年级、小学 3 至 4 年级、小学 5 至 6 年级、

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9.篆刻：作品 16开，朱、白文不限，规格 3×3厘米左右，

字数 2 至 4字，拓印后注明译文。按小学 1至 2年级、小学 3至

4 年级、小学 5至 6 年级、初中、高中分组进行。 

10.绘画：作品规格不超过 4开（绘画形式不限），时间为 150

分钟。按小学 1至 2 年级、小学 3 至 4 年级、小学 5 至 6 年级，

初中，高中分组进行。 

11.工艺美术：作品规格不超过 40cm×40cm×40cm，时间为

150 分钟。按小学 1 至 2 年级、小学 3 至 4年级、小学 5 至 6年

级，初中，高中分组进行。 

12.摄影：时间为 150 分钟，按要求在指定地点拍摄，限数

码相机。比赛结束时，现场拷贝未经处理的原始电子版照片 2 张。

按小学 1 至 2年级、小学 3至 4年级、小学 5 至 6 年级，初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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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分组进行。 

五、市级展演节目数量 

区 

器乐 舞蹈 

区 

器乐 舞蹈 

普

通 

金

帆 

普

通 

金

帆 

普

通 

金

帆 

普

通 

金

帆 

朝阳区 11 7 15 2 顺义区 4 1 6 0 

海淀区 16 17 22 5 平谷区 2 0 2 1 

昌平区 5 2 6 0 密云区 2 0 3 0 

房山区 5 0 6 0 石景山区 2 0 3 1 

大兴区 5 2 7 1 延庆区 1 0 2 0 

丰台区 5 4 7 1 怀柔区 2 0 2 0 

通州区 6 1 7 0 门头沟区 1 0 2 1 

东城区 6 9 8 6 燕山 1 0 1 0 

西城区 8 11 10 6 经开区 1 0 1 0 

备注： 

1.合唱（含班级合唱队）、戏剧市级展演节目数量请详见市教委《关

于举办北京市第二十三届学生艺术节的通知》（京教函〔2019〕566号）。

行进管乐（含行进打击乐）参加市级展演数额为区级展演数额的 50%以内。 

2.金帆团承办项目非正式团员可参加普通组展演。 

3.除金帆团承办项目外，连续参加过两届同一项目且获市级展演金奖

的项目将不再推荐其参加当年艺术节市级展演。  

4.中等职业学校器乐、舞蹈、合唱、戏剧展演节目一共不超过 4个。 

5.因 2020 年金帆艺术团评审认定工作正在进行，市级展演金帆组节

目数量待评审认定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整。最终以调整数量为准。 

六、奖项设置和评选办法 

（一）参与市区级展演的学生名单需在校内公示并存档。 

（二）个人、集体项目区级展演根据节目要求，由各区自行

评定相关奖项并颁发获奖证书。 

（三）器乐、合唱、行进管乐（含行进打击乐）、舞蹈、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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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（曲）市级展演将依据专家评分确定金奖（90.00 及以上）、

银奖（80.00—89.99 分）和铜奖（70.00—79.99 分），并按参演

人数颁发获奖证书。对于在市级展演活动中获奖节目的指导教

师，颁发指导教师奖。 

（四）对于各区组织工作有序，按时提交以下四项材料，由

市艺术节办公室对符合条件的区教委颁发优秀组织奖。 

1.全年活动实施方案； 

2.全年活动总结（须含特色与创新、意见与建议，原则上不

少于 1000字）； 

3.活动照片 5-10 张（须含不同展演项目舞台、观众席等不

同场景）； 

4.各区需对区域内学校举办校级艺术节的校数、参演人数以

及区级艺术节的展演天数、参演校数、参演人数、观摩人数进行

数据统计。 


